
备案技术审核需实施现场审核的产品目录 

（2014 年 7 月 1 日） 

 

（一）、备案品种属于《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需验证 HACCP

体系的产品目录》的产品类别。 
（二）、备案品种属于《实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的产品

目录》中的以下产品类别，且未取得相应产品的《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QS）的： 

1. 肠衣类 

2. 蜂产品类 

3. 蛋制品类 

4. 速冻果蔬类、脱水果蔬类 

5. 糖类 

6. 饮料类 

7. 酒类 

8. 粮食制品及面、糖制品类 

9. 食用油脂类 

10.调味品类 

11.速冻方便食品类 

12.功能食品类 

13.食用明胶类 

14.其他类（含有动物源性原辅料的产品）。 



（三）、进口国（地区）有特殊注册要求的备案品种。 

凡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备案品种，在对其生产企业的备案

技术审核过程中应实施现场审核。 

此外，对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内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备案示范区名单内相应

产品品种的，备案技术审核时可免于实施现场审核。 


